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6 年第 3 季高雄市空氣品質改善工作環保團體座談會』 

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06 年 9 月 20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二、會議地點：本局 B 棟 6 樓第三會議室(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34 號) 

三、主    席：蔡局長 孟裕                               記錄：朱進宏 

四、會議簡報：略 

五、討論事項： 

1. 輔英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賴進興教授 

(1) 港區柴油運輸車輛的管制(低污染運具)，已具成效： 

A. 是否可推廣至其他工業區？ 

B. 未來可規劃以車牌辨識系統調查、掌握未自主管理車輛在高雄主要

工業區行駛之比例。 

(2) PM2.5重要區域紅色警戒日數偏高之成因為何？如橋頭、楠梓、小港、左

營、前鎮等，未來應有分析資料，作為研訂管制/改善策略。 

(3) 重要石化工業區/工廠： 

A. 防制設備使用洗滌塔、活性碳處理之操作是否長期有效？ 

B. 廢水廠加蓋是否有效集氣及處理？ 

(4) 特定區域性 O3問題，因控制 NOX，VOCS會產生影響，在形成原因的變化，

未來可探討。 

2. 臺北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 章教授裕民： 

(1) 降低 PM2.5與 O3(8hr)皆是其他地區或國內空品的兩大課題，但因其

成因非單一變數可控制，施政管制仍僅須依 EPA 給的措施，落實管

制為要(因該等措施應是 EPA 委請多方專業人員或集思廣納的「總

結」)。 



 

 

(2) 落實地方政府委辦各空污之管制工作為現階段第一線較務實的不

二法門。 

(3) 大尺度環境空品改善要靠「產業結構的改變」。 

3. 地球公民基金會 李執行長根政 

(1) 104~108 年減量預估，落實電力業加嚴標準與汰換低污染燃料鍋爐

的 SOX與 NOX削減量蠻高的，請問總量管制的削減量目標是如何設

定的？ 

(2) 市府推了很多加嚴標準，104~108 年減量預估是將市府部分的加嚴

標準加強了管制措施削減量目標，而所有的加嚴標準與自治條例互

相應可達到一定程度的效果，建議可排進去。 

(3) 從加嚴標準與自治條例來看，於 101~106 年間，市府對於自治條例

似乎有空窗期，在管制上沒有提早處理，請說明。 

(4) 高雄市二行程機車還在運轉的有多少輛？民國 110 年要全面禁用

二行程機車，請問因應之推動措施為何？如何執行？ 

(5) 柴油車汰舊，目前管制對象有 18,433 輛，哪些企業擁有多少輛車？

目前政府用宣導的方式，請問有其他積極作為嗎？ 

(6) 針對第 2份簡報中，有關工業區加強稽查部分，設備元件洩漏檢測

的裁處數最多，是否意味著高雄市很多工廠的設備老舊問題很嚴

重？是否有其他作法可以去要求廠商？整體上這牽涉到高雄市政

府訂定的加嚴標準成效，是否可以針對此成效於下次會議作一個趨

勢分析報告？ 

(7) 在林園/臨海工業區空污改善報告中，其加強稽查裁處部分，過去

這些地區造成污染的民怨有哪些？有哪些工廠的違規情況較嚴

重？稽查裁處數量？例如：工安事件等。建議針對近三年或近幾年

有重大違規的工廠作個案統計，高雄市政府有哪些採取的措施？違

規工廠是否有因應作為？ 

4. 地球公民基金會 王副執行長敏玲： 

(1) 工業區能資源整合僅列出蒸氣交換量，請具體說明可減少哪些污染

物？減少多少污染量？ 



 

 

(2) 總量管制的 NOX在第一期程預期實質減量效益是 117 公噸，而在

104~108 年減量預估變成 98.9 公噸，簡報前後數字不一致，請說

明與更新。 

(3) 在 104~108 年減量預估，管制編號 F-09 增加裸露地綠化面積，其

SOX削減量為 344 公噸，比管制編號 S-01 總量管制高出非常多，不

合理。請說明如何計算？ 

(4) 大家關心總量管制成效是否如民間預期，而第一期程已經寫明減量

5%，且不是實質量而是認可量，若沒有先致力於既有固定污染源的

減量，只想由移動污染源方面減量來給新的增量，此方式是不可行

的，若高雄市四種固定污染源的前十大不減量，只先用汽機車的抵

換來減量，地球公民及整個民意無法支持。 

(5) 簡報中，林園/臨海工業區於各污染物之年均值是下降的，這是一

件好事，也希望不是數字遊戲，是實際上確實如此。林園工業區目

前環評監督會議，今年是第 5屆，第 1次會議已於 9月 14 日在台

中督察總隊舉行，高雄市環保局無代表參加，會上無人回應問題，

給人觀感不好，感覺高市府不大重視此事。 

(6) 綜合以上兩份簡報內容，PM10會改善且比較快可以公告成二級區，

而 PM2.5要到 112 年才有機會達標，114 年公告，這跟高屏民眾的期

待還是落差非常大，希望政府能更積極些，設法解決。 

(7) 9 月 19 日下午 3點左右看到左營測站 AQI 紅燈，不過在紅燈前有

在高雄市環保局臉書上看到提醒通知，這提醒做得很快、很好，但

下午 3、4點紅燈解除，1、2個小時過後還沒有看到應變了什麼、

結果如何，這部分有待加強。目前都是臭氧 8小時濃度超標，但此

項不在預警的條件內，請問這種情形高雄市政府採取的應變措施為

何？環保局宣稱目前高雄市採取的緊急應變規模高於環保署要

求，請詳細說明。 

(8) 除了金煙囪以外，建議能將高雄在地社團婆婆媽媽團等環保團體也

加入，發開會通知單邀請。 

5. 美濃愛鄉協進會 李常務理事永龍 



 

 

(1) 廢氣燃燒塔應檢視其排放物質及濃度，燃燒不完全則有污染的疑

慮。 

(2) 工廠製程的污染逸散，應加強管制。 

(3) 建議增設路竹地區的空污檢測站，以因應路竹工業園區的設置。 

(4) 既存特殊性工業區建議在五年內提出設置緩衝地帶的辦法並完成

設置。 

6. 主婦聯盟 蔡宛臻 

推動交通運輸上，多在更換公車、增加公共運輸設備，要提升大眾

運輸，在自行車道、人行道、騎樓上的改善相當重要，因搭大眾運

輸需搭配走路或自行車，行人道停滿機車、騎樓占用，使路人需在

太陽下無法走在騎樓下，或跟機車共道，在哥本哈根，市民有 26%

騎自行車、20%走路，哥本哈根注重在自行車道、公共空間；如果持

續造公路，只會引來更多車流。 

7. 高雄市政府環保局 蔡局長孟裕： 

(1) 高雄市的港區是一個很嚴重的污染源，港區輪船用油部分和路上的

柴油有很大不同，港區用油是 3.5%，路上柴油是 10ppm，因此本局

將持續向環保署建議： 

A. 地方政府公告空氣品質淨化區，希望能在區域內可以限制高污

染車輛進入，本市第一個要執行的對象是港區，例如 1、2期

高污染車輛不能進高雄港，惟需待立法院修法。 

B. 希望空污法能授權環保單位上船稽查，查看是否有確實減速、

用油 3.5%改為 0.5%…等。 

(2) 請空噪科跟環保署反映於特殊性工業區內，早期設置的工廠也應該

要設有緩衝地帶。 

(3) 在 PM2.5監測資料超標部分，楠梓、橋頭在高雄市處於上風區，超標

比例較高，大寮、林園在下風區反而還好，這一點需要請同仁分析

研究。林園的 PM2.5雖然相對較低，但在臭氧部分相對很高，這原因

也請研究釐清。左營地區因為鐵路地下化之緣故，造成紅綠燈停等

時間較長有很大的關聯性，俟地下化工程完工後，會再分析研究。 



 

 

六、會議結論： 

1. 下次會議追蹤報告主題如下： 

(1) 設備元件歷年洩漏數量及執行成效分析。 

(2) 林園/臨海工業區違規情況嚴重為哪些工廠、近三年或近幾年重大違

規工廠的案件數及個案、造成陳情民怨的原因。 

(3) 高雄市各個測站測值偏高的成因分析。 

六、散會：同日上午 12 時 00 分。 

 

 

 

 

 

 

 

 

 

 

 

 

 

 

 



 

 

 

 



 

 

 

 

 

 



 

 

 

 



 

 

 

 



 

 

 

 


